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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本期纪检监察简报选取了教育部此前公开曝光的 8起违

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。8起典型案例涉事教师都受到严肃处

理，反映出当前仍有极个别教师理想信念缺失、育人意识淡漠、法纪观念

淡薄，对学生造成严重伤害，对教师队伍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。希望我院

教师职工要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职责和使命，坚守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

的初心，自觉坚守精神家园、坚守人格底线，率先垂范、以身作则，争做

大先生，做学生为学、为事、为人的示范。 

 

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※ 

一、重庆师范大学教师唐某发表错误言论问题。2019 年 2

月，唐某在课程教学中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。唐某的行为违

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一项、第三项规定。

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

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唐某撤销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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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，调离教师岗位，降低岗位等级的处理。学校对其所在学院

党政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责令作出深刻检查。 

二、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教师王某某性骚扰学生、学术不端

等问题。2018 年 10 月，王某某违规参加由学生支付费用的宴请

和娱乐活动期间存在性骚扰学生行为，且存在论文抄袭造假情

况。王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

第六项、第七项、第九项规定。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

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给予王某某开除处分，撤销其教师资格，收缴教师

资格证书，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。学校党委对其所在学院党

总支书记和院长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 

三、成都体育学院教师邓某某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问题。

2015 年 4月至 2018 年 9 月，邓某某与他人长期保持婚外不正当

关系。邓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

第二项规定。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

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

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邓某某开除党籍、降低岗位等级的

处分，并调离教师岗位；撤销其教师资格，收缴教师资格证书，

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；取消其有关人才计划入选资格和研究

生导师资格。责令其所在学院党政负责人作出深刻检查，取消学

院党总支书记当年年度考核优秀等次。 

四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芈某学术不端问题。2021 年

1 月，芈某出版的专著抄袭国外作者作品。芈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

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七项规定。根据《中国共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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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

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

芈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、行政记过处分，调离教学岗位，取消研

究生导师资格及三年内评奖评优、职务晋升、职称评定、岗位晋

升、工资晋级、干部选任、申报人才计划、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

的资格。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分别向学校作出书面检讨，

并在学院内部开展批评教育。 

五、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某某学术不端问题。2020 年

5 月，王某某发表文章因涉及作者身份、虚假同行评议、文章抄

袭等行为被杂志社撤稿。王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

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七项规定，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

暂行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给予王某某警告处分，撤销当年取得的副教授专业

技术职务，降低岗位等级，取消三年内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资格，

追回因职务、等级晋升已享受的相应工资待遇；撤销涉及学术不

端行为的论文学术奖励，追回相应科研奖励经费。 

六、南京邮电大学教师张某某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、科研、

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宜问题。2019 年，张某某多次要求研究生为

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从事运送货物、分装溶剂、担任客服、

处理财务等工作，且在日常指导学生过程中方式方法不当、简单

粗暴，有辱骂侮辱学生的言行。张某某的行为严重违反了《新时

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五项规定。根据《教师资格条

例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

关规定，给予张某某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、撤销专业技术职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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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人事聘用合同的处理；撤销其教师资格，收缴教师资格证书，

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，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。 

七、河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侯某某性骚扰女学生问题。2020

年 8 月 30 日，侯某某借约学生到其办公室讨论问题为由，对该

生实施了骚扰行为。侯某某的行为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

行为十项准则》第六项规定。根据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

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给予侯某某调离教师岗位、

撤销文学院博士后管理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、取消硕士研究生导

师资格的处理；撤销其教师资格，收缴教师资格证书，将其列入

教师资格限制库，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。文学院党政负

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深刻检讨。 

八、太原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王某、武某不正当关系问

题。未婚教师武某长期与已婚同事王某存在不正当交往。两人的

行为均违反了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第二项规定。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

规定》《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》等

相关规定，给予王某党内警告处分，给予武某行政记过处分，停

止两人教学岗位工作，并取消两年内在评奖评优、职务晋升、职

称评定、岗位聘用、工资晋级、干部选任、申报人才计划、申报

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格。 

 


